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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函
地址：708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三段310號
傳真：(06)2999881
承辦人：重股書記官楊娟娟
電話：(06)2959731轉3356

受文者：臺南市東區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南檢和重113相543字第113902626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PPCM_A11101700F_1139026266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本署113年度相字第543號死者JACOBS CHRISTOPHE GEORGE

（身分不詳）請依臺南市政府處理無名屍屍體自治條例規

定公告認領，公告完畢請通知本署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件係貴局於113年3月28日報請本署檢察官相驗（承辦人

陳彥洺）。

二、檢附死亡證明書影本1份，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
副本：臺南市殯葬管理所(含附件)、臺南市東區區公所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